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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交通部觀光署執行台灣好行路線優化服務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交通部觀光署執

行台灣好行路線票價優惠作業要點」第七點、「交通部觀光署執行台灣觀巴在地接

駁服務作業要點」第五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交通部觀光署執行台灣好行路線優化服務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交通部觀光

署執行台灣好行路線票價優惠作業要點」第七點、「交通部觀光署執行台灣觀巴在

地接駁服務作業要點」第五點

署　　長　周永暉

交通部觀光署執行台灣好行路線優化服務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本署所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稱推動單位），得依本要

點及本署公告之申請須知，提出增開班次、新增串遊路線、參與票價優惠、景點招呼

站牌融入景點特色及服務功能提升、車輛車外識別更新、車內乘坐環境優化、候車空

間路線旅遊資訊更新、訂票系統優化更新及推動路線減碳與永續發展之人才教育訓

練、訂定作業指引、碳盤查及ESG相關輔導作業之優化服務提案申請。

　　　　前項申請須知內容包含申請類型、審查程序、獎勵及補助額度等事項，由本署另

行訂定公告；其變更者，亦同。

三、依前點第一項規定提出之申請，由本署依申請須知規定審查，並視實際需要邀集相關

單位代表或專業人士召開審查會。

　　　　推動單位應依審查意見修正申請文件，並於受通知之期限內報本署核定；其依前

點第一項規定所提申請事項之推動，應依本署核定之申請文件辦理，但增開班次及新

增串遊路線，應洽公路主管機關辦理路線經營申請事宜，由公路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之

客運業者負責路線營運提供服務。

四、本要點補助對象、內容及原則如下：

（一）營運台灣好行路線之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以下稱客運業者）

與辦理台灣好行路線景點招呼站牌融入景點特色及服務功能提升之直轄市、

縣（市）政府，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助。

（二）使用台灣好行統一識別系統塗裝之合法營業車輛提供服務，依公路法相關規

定及本署核定申請內容營運之客運者，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起至

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因增開班次、新增串遊路線所產生之營運虧

損，得依本署公告之申請須知補助基準予以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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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台灣好行路線景點招呼站牌融入景點特色及服務

功能提升推動計畫，辦理相關站牌、候車亭等建置事項所需經費，得依本署

公告之申請須知補助基準予以補助。

（四）客運業者辦理台灣好行路線車輛車外識別更新、車內乘坐環境優化、候車空

間路線旅遊資訊更新、訂票系統優化更新及推動路線減碳與永續發展之人才

教育訓練、訂定作業指引、碳盤查及ESG相關輔導作業，得依本署公告之申請

須知補助基準予以補助。

（五）本署得視經費支應情形提前公告停止補助申請。

七、受補助對象應依核撥規定彙整表（如附件一）所列補助項目、期別，檢具請款文件

（如附件二至附件八），於期限內申請核撥，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補助款應專款專用，不得有挪用或與本要點目的不符之情事，最後申請撥款

期限為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二）同一計畫不得重複申請補助。但已於申請文件明列與不同機關分工執行項目

並獲核定者，不在此限；其分攤表向各機關申報金額仍須一致。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相關站牌、候車亭等建置事項所需經費應辦理納

入預算作業，所需經費縮減時，將按比例縮減核撥補助款，結報核撥時倘有

結餘款，應按比例繳回；其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委外辦理者，以符合申請

文件執行範圍為原則自行核處。

（四）客運業者申領營運虧損補貼時，由公路主管機關先依現行補貼相關規定計算

公式核算審查後，再核轉本署依本要點補助並副知公路主管機關及推動單

位。

（五）客運業者申領車輛車外識別更新、車內乘坐環境優化及候車空間路線旅遊資

訊更新、訂票系統優化更新及推動路線減碳與永續發展之人才教育訓練、訂

定作業指引、碳盤查及ESG相關輔導作業補助款時，由推動單位審查後，向本

署申請或領取補助款。

（六）客運業者依其他法令規定受購車補助之新闢路線，於該規定限制不得申請營

運虧損補貼範圍內，亦不得向本署申請或領取營運虧損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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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核撥規定彙整表 

受 補
助 對
象 

項目 期別 檢具文件 請款期限 備註 

客運 
業者 
（ 客
運 公
司） 

營運虧損

補貼 

第1期： 
1-5月 

1.客運業者領款
收據（附件五、
六） 

2.客運業者切結
書（附件四） 

3.總經費支出明
細表（附件二） 

4.總經費及分攤
表（附件三） 

當年度6月20日前 

 
第2期： 
6-11月 

當年度 12月 20日
前 

第3期： 
12月 

當年度 12月 20日
前估算，次年2月
底前請領 

客運 
業者 
（ 縣
市 政
府 公
車
處 、
車 船
處） 

第1期： 
1-5月 

1.領款收據 
2.納入預算證明 
3.客運業者切結
書（附件四） 

4.總經費支出明
細表（附件二） 

5.總經費及分攤
表（附件三） 

當年度6月20日前  

第2期： 
6-11月 

當年度 12月 20日
前  

第3期： 
12月 

當年度 12月 20日
前估算，次年2月
底前請領 

 

行政院公報　　　　　　　　　　　　　　　　　　　第031卷　第045期　　20250312　　交通建設篇



 

客運 

業者 

（ 客

運 公

司） 

車輛車外

識 別 更

新、車內

乘坐環境

優化及候

車空間路

線旅遊資

訊更新、

訂票系統

優化更新

及推動路

線減碳與

永續發展

之人才教

育訓練、

訂定作業

指引、碳

盤 查 及

ESG 相關

輔導作業 

依 申 請

計 畫 得

分 期 或

一 次 請

款 

1.客運業者領款

收據（附件五、

六） 

2.客運業者切結

書（附件四） 

3.總經費支出明

細表（附件二） 

4.總經費及分攤

表（附件三） 

當年度 12月 20日

前估算，次年2月

底前請領。 

 

     

註： 

   1、營運虧損補貼請款期限為115年2月28日前。 

     2、車外識別更新及車內乘坐環境優化費用、訂票系統優化、候

車空間路線旅遊資訊更新及推動路線減碳與永續發展之人才

教育訓練、訂定作業指引、碳盤查及 ESG 相關輔導作業之相

關費用均依申請計畫得分期或一次請款，最後請款期限為

115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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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署執行台灣好行路線票價優惠作業要點第七點修正規定

七、申請單位自本署公告優惠期間起每二個月備妥下列文件申請補助，並經公路主管機關審

核同意後，向本署申請撥款：

（一）補助申請表（如附件二）：應依格式分路線、人數、交易金額及優惠金額等項

目詳細填列，並計算申請補助總金額。

（二）台灣好行電子票證（含行動支付）優惠原始票證明細表電子檔（如附件三）。

（三）切結書（如附件四）。

（四）發票。

（五）申請單位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

人者，應填報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

關係揭露表（如附件五）及切結書（如附件六）。

（六）採預約訂位取得紙品票券路線，該票券倘無法電子判讀票價資訊者，應提供詳

細帳目或會計師簽證等可稽佐證資料。

　　　　本優惠最後申請撥款期限為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各票證公司應協助提供本要點電子票刷卡相關報表資料予交通部公路局及直轄市、

縣（市）政府，以利勾稽比對客運業者資料，最後核銷金額以兩造報表資料比對取小值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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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署執行台灣觀巴在地接駁服務作業要點第五點修正規定

五、業者應自本署公告優惠期間起，每二個月備具下列文件，向本署申請經費核撥：

（一）經費核撥申請書（如附件四）。

（二）旅行業責任保險單（證明書）。

（三）旅客代收轉付收據影本及補助額度之代收轉付收據正本。

（四）總經費支出明細表。（如附件五）

（五）總經費及分攤表。（如附件六）

（六）切結書。（如附件七）

（七）受補助對象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

係人者，應填報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

分關係揭露表（如附件十一）及切結書（如附件十二）。

　　　　公益法人應備具下列文件，向本署申請經費核撥：

（一）領據。（如附件八）

（二）支出憑證。

（三）總經費支出明細表。（如附件九）

（四）總經費及分攤表。（如附件六）

（五）分期請款表。（如附件十）

（六）切結書。（如附件七）

（七）成果報告。

（八）委外契約書。

（九）受補助對象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

係人者，應填報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

分關係揭露表（如附件十一）及切結書（如附件十二）。

　　　　本優惠及在地接駁服務資訊優化最後申請撥款期限，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二月二

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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